《市科技局关于印发<科技条件平台研发实验服务基地专项实施细则>的通知》

政策解读

一、细则形成的背景
为贯彻落实《关于新发展阶段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若干政策措施》，全面提升科技条件平台服务能力，制定本细则。
二、出台的目的
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将科技资源向社会开放共享，全面提升沈阳科技条件平台（简称“条件平台”）的服务能力和运营水平。
三、主要举措
1.实施原则
本专项按照“顶层设计、结果导向、科学规范、事后补助”的原则组织实施。

2.实施重点

运营单位负责整合基地内的科研机构、重点实验室及其科技资源，聚集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与产业化项目需求，按照所有权不变，委托经营与服务的原则，建立窗口，统一同条件平台对接，依托信息系统，受理需求，对接资源，畅通渠道，服务各方面的创新发展。

3.实施路径
市科技局与运营单位签订工作任务书，明确具体评价指标、分值占比和完成期限。按照任务书约定，市科技局委托条件平台第三方运营机构组织验收评价出具绩效报告。验收方式包括：数据核查、工作汇报、实地察看等方式。

4.实施主体

支持对象是条件平台研发实验服务基地或授权社会的一家独立法人运营单位（简称运营单位）。
5.支持政策

本专项支持方式为评价奖励，评价分为优秀、良好两个等级，奖励金额不超过研发实验服务基地任务期内的科技服务总额。

优秀：任务书各项指标完成且总分不低于120分，给予不超过100万元资金奖励；

良好：任务书各项指标基本完成且总分不低于90分，给予不超过50万元资金奖励。

